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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2： 

河南省省级财政科研项目预算评估 
工作细则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省级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管理，保障省级

财政科研经费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优化科

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5 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豫

办〔2017〕7 号）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对拟立项并给予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，省科技厅

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对项目预算进行评估，未通

过评估的项目，省级财政资金不予支持。 

第三条 预算评估工作是对项目预算的政策相符性、目标相关

性和经济合理性等重要事项做出评价，为项目预算决策提供咨询

意见。 

（一）政策相符性。项目预算的支出范围、支出标准等应符

合国家和省有关财政政策、财务制度，以及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

规定。 

（二）目标相关性。项目预算应以任务目标为依据，预算支

出应与项目任务紧密相关，预算的总量、结构等应符合研究任务

的规律和特点。绩效目标、结果指标应与项目申报指南要求相符，

并具有创新性、可行性、可考核性及实现项目绩效目标的能力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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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等。 

（三）经济合理性。参照国家和省内同类科研活动的状况，

项目预算应与同类科研活动的支出水平相匹配，在考虑技术创新

风险和不影响完成任务的前提下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 

第四条 项目预算评估程序主要包括项目预算申报书和其他

相关申报材料受理、形式审查、评估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预算评估形式审查主要对项目预算编制的完整性、规

范性进行审查，避免重复支持。 

第六条 预算评估专家遴选应根据项目所属领域和研究内容，

从财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。 

（一）预算评估专家应熟悉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的相关政策和

预算管理制度，在相关的科技经济管理和财务会计等领域具有较

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权威性，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 

（二）预算评估专家组人数一般为 5-7 人，预算评估专家组的

人员组成应具有针对性和互补性，同一单位的专家参加同一评估

组不得超过 1 人，预算评估专家组设立组长 1 名。 

第七条 预算评估专家组应按照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通

过科技信息管理系统开展网上预算评估工作并出具独立的预算评

估意见，预算评估结果报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。 

第八条 评估专家须遵守以下行为准则： 

（一）当评估专家与被评估对象有利益关联关系时，评估专

家须向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申明并回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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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评估所涉及项目的研究内容、技术路线、预算方案

等资料负有保密义务，不得擅自对外扩散项目申报材料； 

（三）不得收取被评估对象的报酬、费用和礼品等； 

（四）未经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同意，不得对外发布评估结

果。 

第九条 在评估活动中，评估专家和工作人员如有违规违纪行

为的，一经查实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、通报、取消其参与预

算评估工作资格等处理，对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，按有关法律处

理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 


